
臺東縣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人資格條件審查應備文件 

自主檢查表 
審查項目 
(應備文件) 

初審 
(申請人) 

複審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人資格條件審查申請書
(格式如附件 1)， 第     頁。   

□申請人最近一個月內戶籍謄本，第     頁。   

□擬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
謄本(都市計畫土地應附分區證明) ，第     頁。   

□稅捐稽徵單位開具申請人之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
第     頁。   

□前揭申請人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之所有房屋使用執
照影本或所有房屋建物登記謄本，第     頁。   

□鄉(鎮、市)公所開具無自用農舍證明文件，第     頁。   

□申請人切結無自用農舍且該宗農業用地未曾興建農舍
或提供申請興建農舍計算面積使用及過去五年內未曾
取得農舍建造執照之切結書文件(格式如附件 2)， 

  第     頁。 

  

□共有土地擬就持分部分申請興建農舍者，應檢具其他
共有人同意書、共有土地分管契約書及分管圖等，並
經地方法院公證處公證，第     頁(農地未共有持分
者，免附)。 

  

□農舍經營計畫書(格式及繕寫說明如附件 3)， 
  第     頁。   

□農民認定之佐證資料(檢附勞保局或健保署各地辦事
處取得申請日前 30日內核發之投保證明文件；農作產
銷證明文件等)，第     頁。 

  

□申請人切結農業產銷證明文件，確實為本人所請農地
生產銷售農產物之相關證明文件或單據(格式如附件
4)，第     頁。 

  

□檢附所種農作物現況照片(2~4張，以能涵蓋所請農地
全景為主)，第     頁。   

□放流水同意許可或搭排許可，第     頁。   

□農舍配置圖，第     頁。   

註： 
1.所請該宗農地面積應積極農作，不得任其荒廢；農舍用地面積預定申設範圍不得預留，應積極農作。 

2.所附影本文件應加註正本與影本相符及蓋章。 

3.檢附臺東縣政府-興建農舍之申請人資格審查項目表(含農業處農務科、臺東縣環境保護局、地政處地用科、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水利科及都市計畫科等)供參。(如附件 5)  

 
申請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臺東縣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人資格條件審查申請書 

本人擬於臺東縣       鄉(鎮、市)       段       地號之

農業用地上興建農舍(含分期興建、建造執照屬尚未開工且已撤銷

或原申請案件重新申請，原建照           號碼。)，為辦理申請

興建農舍之申請人資格條件審查，茲檢附農舍經營計畫書、農民認

定之佐證資料、農業產銷證明文件及切結書、戶籍謄本、土地登記

簿謄本(都市計畫土地應附分區證明)、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所

有房屋使用執照影本(或所有房屋建物登記謄本)、無自用農舍證明

文件及切結書、放流水同意許可或搭排許可證明文件、農舍配置圖

等相關申請文件各 1式 4份，請審查惠復。 

  此致 

        臺東縣政府 

申請人：                           代理人： 

身份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 

住址：                             住址： 

(通訊住址)： 

電話：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附件 1 



申請農舍之無自用農舍 

切結書 

本人迄至切結日止確無自用農舍，且未領有個別農舍或

集村農舍建造執照，自切結日起往前五年內亦未曾取得農舍

建造執照，且擬申請興建農舍之該筆農業用地，未曾申請興

建農舍或提供申請興建農舍計算面積使用，如有不實者，願

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十三條「起造人提出申請興

建農舍之資料不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撤銷其

核定，並由主管建築機關撤銷其建築許可。經撤銷建築許可

案件，其建築物依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規定。」及承

擔其他相關一切法律責任，特立此切結為憑。 

 

 

 

 

 

立切結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直轄市、縣(市)興建農舍經營計畫書 

申請人 

姓名 

 土地 

座落 
鄉鎮 

市區 
地段

地號 

段 

小段 

地號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一、興建農舍之需求 

 

二、既有農業經營現況及規模 
 

三、產銷計畫（生產及銷售規劃） 
 

四、農舍用地與農業經營用地之整體配置，並敘明對農業環境之影響 
 
 
 
 
 
 

五、農舍放流水排水計畫 

 

 

 

 

 

六、其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地區特性增訂之事項) 

 

七、本人充分瞭解上述經營計畫內容及農舍法令相關規定，並遵守法令規定，日

後如有違規情事，願負法律責任。 

 

                                切結人：                  (簽章) 

附註：本經營計畫書應檢附 1式 4份，核定後 1份檢還申請人，1份副知建管單位作為後續建築

執照審查之依據，1份留農業單位，1份歸檔。 

附件 3 



              直轄市、縣(市)興建農舍經營計畫書【填寫說明】 

申請人 

姓名 

 土地 

座落 
鄉鎮 

市區 
地段

地號 

段 

小段 

地號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一、 興建農舍之需求 
申請人現有住宅與申請基地之遠近、現有住宅數目、申請基地與既有聚落之遠近、農舍

之農業經營使用功能等 

 

二、既有農業經營現況及規模 
1、經營現況：過去 2年內經營實績及現況情形並檢附照片。 

2、經營規模：如農產物種類、經營面積、產量、銷售情形、農業設施(項目、數量、面積

及使用現況)、農機具(名稱及數量)。 

三、產銷計畫（生產及銷售規劃） 
 

四、農舍用地與農業經營用地之整體配置，並敘明對農業環境之影響 
1、農舍用地與農業經營用地之相對應位置：以地籍圖為底圖繪製，圖上應標註土地周邊

聯外道路、基地內及聯外排水、如有填土者，其填土範圍等。 

2、農舍用地應矩形配置於農地之地界線側及臨接道路，不得影響農業經營用地之完整性。

但屬特殊地形者，不在此限。 

3、農舍用地規劃：停車空間、農舍基地連至聯外道路之通路、圍牆、汙水池…等與農舍

相關之附屬設施均應納入農舍用地。 

4、對農業環境的影響：敘明如日照遮蔽對農作影響，填土、排水…等，對環境之影響。 

五、農舍放流水排水計畫 
1、應敘明放流水的排放方式，包含排放型式(如箱涵、管涵、明溝、暗溝或其他)以及排

放說明(排入道路側溝、灌排溝渠、區域排水、天然坑溝…，有無取得同意許可或搭排

許可)。 

2、應取得同意許可或搭排許可文件而未檢附者，應於審查意見註記須於建築執照核發前

併附審查。 

六、其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地區特性增訂之事項) 

 

七、本人充分瞭解上述經營計畫內容及農舍法令相關規定，並遵守法令規定，日

後如有違規情事，願負法律責任。 

 

                                切結人：                  (簽章) 

附註：本經營計畫書應檢附 1式 4份，核定後 1份檢還申請人，1份副知建管單位作為後續建築

執照審查之依據，1份留農業單位，1份歸檔。 

附件 3 



申請農舍之農業產銷證明文件 

切結書 

本人迄至切結日止所提供之農業產銷證明文件，為本人

於        鄉        段        地號所生產銷售農產物

之相關證明文件或單據，有關前揭所載之時間、農作物、產

量、銷售金額及買賣方等，如有不實者，願依「農業用地興

建農舍辦法」第十三條「起造人提出申請興建農舍之資料不

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撤銷其核定，並由主管

建築機關撤銷其建築許可。經撤銷建築許可案件，其建築物

依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規定。」及承擔其他相關一切

法律責任，特立此切結為憑。 

 

 

 

立切結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